
齐陵卫生院投诉处理工作

一、处理程序：

1、凡有患者或家属采取书信、电话、直访等形式向我院提出投诉意见的，均属投诉处理范围。
2、医院大厅设有投诉信箱。
3、如患者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发生不满意或纠纷事项，可直接到医院纠纷协调办公室反映。
二、处理地点：
医院三楼办公室
三、接待时间：
上午8:00-11:30

下午13:00-16:30（冬季）/13:30-17:00（夏季）

四、联系方式：
受理电话：0533-78662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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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533-7866226、7866227








来信：齐陵街道齐陵路81号 


邮编：255430





地点：投诉处理办公室


（门诊楼三楼）





重大投诉事项，转办相应科室详细核查后，由相应科室在10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进行反馈。并将反馈结果书面告知投诉处理办公室存档。





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，转医务科按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等法规，告知投诉人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、调解、诉讼等途径解决，并做好解释疏导工作。





事实清楚，责任明确的投诉，及时提出处理意见；对确属收费、计价等错误的，立即与相关科室联系及时纠正。





核实


（医疗、医技类投诉由医疗组核实，护理类投诉由护理组核实，行管后勤类投诉由医院办公室核实。）





情况复杂投诉，及时归口转办相关科室，核实后写出书面意见，在5个工作日内由相关科室与投诉处理办公室一起向投诉人反馈。





统一备案投诉反馈信息，定期分析、总结、提出改进建议。





存档保管








